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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省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371号委员提案的答复
仲崇杰委员：

    您在省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强化人参产业标准体系建设，激活吉林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提案》收悉,经认真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    首先感谢您多年来对我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近年来，我厅组织省直有关部门加快构建人参标准体系，不断提升产业标准化水平，助力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。截至目前，我省主导制定人参产业相关国家标准19项，制定发布相关地方标准54项，省内有关社会团体、企业通过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相关团体标准102项、企业标准323项，初步形成了“国家标准保基本，地方标准显特色、企业标准强应用”的协同发展格局。依托全国参茸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构建人参标准化技术支撑体系，为标准制定实施提供全流程技术保障。协调省直有关部门常态化开展标准宣贯，面向人参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标准解读、培训，推动开展“国家标准走基层”宣贯活动，推动标准落地见效。省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标准发布人参消费选购指南，提升人参标准社会认知度。印发《关于持续整治规范人参市场秩序工作方案》，组织开展“存量问题人参清零、人参制品市场秩序攻坚和线上人参交易净网”三大行动，严厉打击假冒伪劣、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    针对您的意见建议，下一步我厅将组织协调省直有关部门推动完善全链条人参标准体系，持续推进整治人参市场秩序行动，加大对人参新型违法行为的深挖彻查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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